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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船舶航行事故的刑法归责与教义展开

庞　 婧
（大连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６２２）

　 　 摘要：尽管道路交通领域自动驾驶事故的刑法研究早已纳入学者的视野，但对于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以

智能船舶为主体的航行事故可能引发的刑事责任问题一直缺乏必要的关注。 智能船舶的逐级发展将导致船舶交通

肇事刑事归责面临归责主体缺位、以船舶驾驶员为主体构建的避碰规范重新进行责任分配以及围绕以人为主体构

建的过失犯罪理论体系的重构。 控制支配位置、失效接管义务和人因干预范围是差异化操控模式下智能船舶刑事

归责的技术基础。 基于船舶智能系统自身不完全的控制能力以及经验积累产生的态势感知能力、决策能力决定了

对其意思形成无法进行刑事非难。 在具体的责任分配上，智能系统的生产者应当承担更多科技向善的注意义务；船
端人员是自动化设备正常运营的监督者，自主程度较低的智能船舶仅允许其部分信赖自动化操作系统；在遥控与自

控模式结合时，只有远程控制站的报警义务履行后，在船船员才具有接管船舶控制权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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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智能船舶的技术风险与认定困惑

当前，在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时，全球各领域智能化趋势正在不断加速。
在交通领域，不仅道路交通领域的自动驾驶汽车面临智能转型，以船舶为载体的航运产业也面临产业结构的

调整。 然而，在智能航运带来船舶能耗减少、船舶配员缩减等优势的同时，由关键技术引发的航行安全风险、
网络安全风险等也随之而来。 以船舶自动舵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为例，智能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并不能够

完全杜绝事故的发生，反而可能由于过于依赖自动舵的使用而导致事故发生。 例如，２０１９ 年 ２ 月，散货船

“东方盛”轮在两船相距 ４．６ 海里时发现渔船“浙象渔 ４６１０２”轮，但直至两船距离缩减至 １．９ 海里时才采取行

动，而且还是小角度向左调整航向避让。 碰撞前 ３ 分钟“东方盛”轮才将自动操舵装置控制系统改为手操

舵，随后也没有下达大幅度避让的指令。 “东方盛”轮作为让路船，未能及早地采取大幅度的行动以宽裕地

让清他船，导致与“浙象渔 ４６１０２”轮发生碰撞事故，最终造成“浙象渔 ４６１０２”轮沉没，５ 人失踪。① 网络安全

风险方面，２０２３ 年 １ 月，挪威船级社证实其船队管理和运营平台“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ｅｒ”服务器遭遇勒索软件网络攻

击，致使１ ０００艘船舶受到影响。② 不难发现，智能船舶的出现将改变传统船舶航行风险因素的来源。 随着智

能船舶自主水平的不断升级，“人－船－环境－管理”四维风险因素将逐步过渡到“人－系统－环境－网络－管
理”五维风险因素，并最终整合为“系统－环境－网络－管理”四维风险因素。 其中，涵盖信息感知技术、通信

导航技术、状态检测与故障诊断技术、自主航行技术等在内的七大关键技术不仅是智能船舶安全、自主航行

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技术风险的重要来源，会促使智能航行、智能船舶的探索更向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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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智能船舶“大智”号正式交付投入使用，开启了中国智能船舶的新起

点。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自主航行货船“筋斗云 ０ 号”成功实现载运货物的自主航行首航，正式开启了自主航行的

探索和实践。① 此后，中国首艘自主航行的 ３００ＴＥＵ 集装箱商船“智飞”号也在 ２０２２ 年完成建造、智能航行系

统安装、智能航行测试后交付运营。② 为适应全球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结合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部署，国际

公约和国内规范层面也率先开启智能航运的法规梳理和规则运用。 在国际层面，国际海事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 ＩＭＯ）海上安全委员会自 ２０１７ 年第 ９８ 届会议将“自主无人船舶”纳
入新增议题，２０１８ 年便成立无人船特别工作组，第 ９９ 届会议将称谓统一为“海上水面自主船舶”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ｉｐｓ，简称 ＭＡＳＳ）并启动法律规范梳理和适用范围分析工作，且于第 １０１ 届会议上批准

有关 ＭＡＳＳ 的试航指南。 在国内规范层面，中国船级社（Ｃｈｉｎ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简称 ＣＣＳ）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发布的《智能船舶规范（２０２０）》，③在原有规范框架的基础上，将远程控制操作功能和自主操作功能纳入

最新的规范体系，以完善整个辅助决策到完全自主的发展阶段。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国防科

工局联合印发的《智能船舶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提出初步建立智能船舶规范标准体系并实现远

程遥控、自主航行等功能的典型场景试点示范的行动计划。 ＣＣＳ 在《智能船舶发展展望 ２０２２》中提出：“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船舶在开阔水域或特定航线、特定货物等特定场景下有条件的自主航行，是未来切实可行

的发展道路。”概言之，智能船舶④将成为未来航运的主要发展趋势。⑤

目前，智能船舶作为高技术船舶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国家行动纲领中明确重点发展的领域，
预示着未来船舶的发展方向，也关乎整个航运业的转型升级。 相比传统船舶，智能船舶不仅能够提升航行安

全、运载效力，而且在降低能效消耗方面更加具有优势。 然而，智能船舶这一运动模型不同于自动驾驶汽车，
其操作和控制具有巨大的惯性，气象情况和通航环境本身对船舶运动也会产生不确定的干扰。 基于智能船

舶的特性，如何在刑事领域厘清岸基远程操控人员、智能系统生产者、航运公司或者船东等多重主体的注意

义务，平衡自主航行技术、通信导航技术等技术红利所带来的巨大航运效益与多层级交通风险之间的矛盾，
合理界定注意义务范围，减少航行事故的发生，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工智能时代智能船舶自主水平分级标准与归责基础

智能船舶是具有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决策能力的智能化系统。 理论上将智能船舶的发展

划分为四个阶段：互通互联、系统整合、远程控制和自主操作。⑥ 目前，中国的智能船舶正处于第一阶段向第

二阶段过渡的阶段。 其中，智能航行技术是船舶自主航行的重要核心技术，通过利用先进的感知技术和传感

信息融合技术等获取并感知船舶所面对的态势信息，在经过技术处理和分析后为船舶的安全航行和航线优

化提供决策建议。 与道路交通领域的驾驶不同，船舶自主航行需要面临多种环境条件，例如，开阔水域自主

航行、复杂水域航行、进出港航行以及靠离泊作业。 即使是较高自主程度的智能船舶航行，必要时也需要远

程控制站进行操作控制，并由船员、引水员进行进出港和靠泊操作。 尽管船舶的自主程度越高意味着人的参

与程度越少，但不能否认的是，“人的过失行为”仍然在不同操控模式下的智能船舶运行中发挥作用。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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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我国首艘自主航行集装箱商船“智飞”号在青岛港交付使用》，载半岛网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３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ｂａｎｄａｏ．ｃｎ ／ ａ ／ ６１７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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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快速发展的智能船舶市场需要，ＣＣＳ 结合智能船舶新技术应用及规范标准研究工作，完成了规范的改版升级，经历从《智能船
舶规范（２０１５）》《智能船舶规范（２０２０）》《智能船舶规范（２０２２ 修改通报）》《智能船舶规范（２０２３）》到《智能船舶规范（２０２４）》的规范迭代。

事实上，“智能船舶”这一概念是能够涵盖“自主船舶”“无人船舶”的范畴的。 当前中国有学者将智能船舶的法律问题研究集中在“无
人船”的民事法律责任层面，参见韩立新、夏文豪：《中国无人船的政策与法律规则应对》，载《海洋法律与政策》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４７ 页。 的确，
“无人船”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以实现船舶及其配套设备的无人化为目标的，远程控制模式和自主操作模式都可以通过无人操作的方式实现对
船舶的控制。 为便于探讨智能船舶航行事故在刑事领域的归责，更加详细地展示船舶不同模式下人与系统的控制方式和义务分配，笔者以智
能船舶为研究主体展开论证。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船舶总装建造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指南（２０２０ 版）》提出，将在 ２０２５ 年建立较完善的船舶总装建造智能
化标准体系。

也有学者认为，智能运输船舶将沿着“需要少部分船员”到“岸上远程操控”再到“完全自动化驾驶”的路径发展，逐步过渡到“完全无
人驾驶阶段”。 参见郭晨、卓永强等：《船舶智能控制与自动化系统》，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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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智能船舶参与海上交通活动并引发重大水上交通事故时，①侵害的法益便不仅包括人身安全、财产、环境

等传统公共安全的内容，而且涵盖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内容。
（一）智能船舶自主水平分级标准及归责依据

当前，对于中国智能船舶的自主水平分级尚无统一标准。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智能船舶自主水平分级情

况，国际规范层面有 ＩＭＯ 海上安全委员会的自主水平分级标准，国内规范层面涵盖包括中国、英国、挪威、美
国、法国、日本等重要船级社的自主水平分级标准和重要行业组织的分级标准。 对此，笔者以五种具有代表

性的分级标准为例，以此奠定智能船舶航行事故刑事归责的基础。
１．ＩＭＯ 海上安全委员会自主水平分级标准———以人员位置为依据

自 ＩＭＯ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第 ９８ 届会议上将“自主无人船舶”纳入新议题以来，从第 ９９ 届会议开始便逐

步明确 ＭＡＳＳ 的内涵。 在将其界定为“不同程度上可以独立于人员干预运行的船舶”的基础上，将其自主等

级划分为四类：一类是具备自动化流程和决策支持的船舶；二类是有船员在船的远程控制船舶；三类是无船

员在船的远程控制船舶；四类是由船舶操作系统进行自主决策和行动的完全自主船舶。②

２．英国劳氏船级社自主水平分级标准———以人的参与范围为依据

根据船舶的自治程度以及远程的可访问级别，英国劳氏船级社在《ＳｈｉｐＲｉｇｈｔ 程序指南》③中将船舶自主

水平细化为 ＡＬ０—ＡＬ６ 七个级别。 其中，ＡＬ０ 并无自主功能，ＡＬ１、ＡＬ２ 决策支持工具仅可以提供选项，行动

的主体仍然是人。 从 ＡＬ３ 开始，则具有远程或自主监测和控制功能。 根据人的监督和干预范围的逐步递

减，划分为 ＡＬ３、ＡＬ４、ＡＬ５、ＡＬ６ 四级。 其中，ＡＬ３ 是在人类的强监督下完成决策和行动；ＡＬ４ 是在人类强度

较弱的监督下完成决策和行动，也就是说操作员仍有权进行干预；ＡＬ５ 是仅存少量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自主制

定决策并执行；ＡＬ６ 是完全自主，在此级别下完全无需人类监督便能自主制定决策并执行。 随后《网络船舶

ＳｈｉｐＲｉｇｈｔ 程序（修订）》④将自治级别命名为“自治或远程访问的可访问性级别”，编号调整为 ＡＬ１—ＡＬ５。 描

述性说明给出了每个系统的自主或远程访问的可访问性级别，其中 ＡＬ１ 是手动访问，ＡＬ２ 是用于远程或自

主监控的网络访问，ＡＬ５ 是最高级别的自主监控和控制。
３．日本船级社自主水平分级标准———以执行功能为依据

为综合界定船舶的自动化程度，日本船级社在《船舶自动 ／自主操作指南》⑤中将船舶的自主水平分级依

据区分为人工执行和系统执行两个层面。 结合三个维度（自动操控、远程控制决策、异常处理及回退）的差

异化将船舶划分为四个自主等级。
４．ＣＣＳ 智能船舶分级标准———以操控模式为依据

目前，中国对智能船舶的权威分级来源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ＣＣＳ 发布的《智能船舶规范（２０２４）》⑥。 此规范

结合智能船舶发展趋势，将智能船舶划分为智能操作航行（功能标志为 Ｎ、Ｎｏ、Ｎｎ）、远程控制船舶（功能标志

为 Ｒ１、Ｒ２）、自主操作船舶（功能标志为 Ａ１、Ａ２、Ａ３）三个不同自主阶段。
５．中国智能船舶创新联盟智能船舶分级标准———以操作内容为依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由中国智能船舶创新联盟理事长单位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牵头编制的《智能船舶发展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相比于道路交通领域，水上交通领域的事故类型具有多样性。 根据《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第 ５ 条，水上交通事故的类型包括碰撞
事故，搁浅事故，触礁事故，触碰事故，浪损事故，火灾、爆炸事故，风灾事故，自沉事故，操作性污染事故以及其他引起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
或者水域环境污染的水上交通事故。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船舶肇事行为的罪名认定较为混乱，缺乏统一的罪名适用标准。 通常来讲，对于船
舶碰撞型事故中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责任船员，认定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而对船舶火灾事故、自沉事故、爆炸事故中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责任船员、航运管理者，追究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事责任。

参见《ＩＭＯ 开始研究“无人船”法规问题》，载中国船舶报网站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ｚｇｓｙｂ．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ｈｔｍｌ？ ａｉｄ ＝ ４５３４７７。
Ｃｙｂｅｒ⁃Ｅｎａｂｌｅｄ Ｓｈｉｐｓ：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ｈｉｐｓ，ＩＳＳＵＵ，ｈｔｔｐｓ： ／ ／ ｉｓｓｕｕ．ｃｏｍ ／ ｌｒ＿ｍａｒｉｎｅ ／ ｄｏｃｓ ／ ｌｒ＿ｃｙｂｅｒ⁃ｅｎａｂｌｅｄ＿ｓｈｉｐｓ＿ｓｈｉｐｒｉｇｈｔ＿

ｐｒ ／ １０．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ｆ ＬＲ’ ｓ Ｃｙｂｅｒ⁃Ｅｎａｂｌｅｄ Ｓｈｉｐｓ ＳｈｉｐＲｉｇｈ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Ｒ（０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ｒ． ｏｒｇ ／ ｅ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ｓ⁃ｌｉｓｔｉｎｇ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ｅａｒｌｙ⁃ａｄｏｐｔｅｒｓ⁃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ｉ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ａｓｓｅｔｓ⁃ｏｎ⁃ｓｈｉｐ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ｈｉｐｓ（Ｖｅｒ．１．０），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ｙｐｒｕ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ｙｐｒｕｓ．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ｃｌａｓｓｎｋ⁃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ｐｄｆ．
参见 《 智 能 船 舶 规 范 （ ２０２４ ）》， 载 中 国 船 级 社 网 站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ｃｓ． ｏｒｇ． ｃｎ ／ ｃｃｓｗｚ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Ｄｅｔａｉｌ？ ｉｄ ＝

２０２３１２０６１０４１１６１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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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远洋船舶篇》①将智能船舶的自主等级划分为 Ｌ１—Ｌ５ 五个等级，从系统控制、营运监视、失效应对、
监管地点四个维度区分人和系统的分工。 其中，Ｌ１ 是辅助决策等级，Ｌ２、Ｌ３ 是有条件的自主等级，Ｌ４、Ｌ５ 是

涵盖高度自主在内的完全自主水平分级。

（二）刑事归责的技术面向：自主级别与介入权限

不难发现，国际组织、各个国家船级社以及相关组织对智能船舶的分级依据，通常围绕人工干预程度、控
制权限、自动化系统功能、自主 ／远程控制程度、控制和决策地点、船岸人员配置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展开。 智

能船舶的出现颠覆了传统船舶组织体系内部单一地以船员为主体的职能分工方式，船长对船舶的绝对控制

权以及相关主体行使职责的方式和程度也逐渐发生改变。 确切地讲，智能船舶是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智能控

制技术等智能化技术手段赋能下实现船舶航行、货物运输等方面智能化运行的船舶，而非是“自主操作船

舶”的另一种概念性的替代。 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仅仅是智能船舶的高级发展阶段，并不能涵盖智能船舶

的所有发展路径。 更准确地说，自主操作船舶应当对应自主程度至少处于高度和完全自主水平的船舶，也就

是在大部分场景甚至是全场景下船基系统能够自主决策并完成操作的智能化船舶。
智能船舶航行的技术面向围绕着自主级别和介入权限展开，其操作过程体现为：环境感知—行为决策—

系统控制。 具体而言，态势感知是基于各种传感设备组合和传感网络获取船舶本身的状态信息和外部环境

的信息，识别驶离港口、航路避碰和靠离泊过程中的航行态势；智能决策是根据转速、抛起锚、装卸货等需求，
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人工智能决策方式；系统控制则是根据自动控制技术以及算法模型，系统自动执行指令

与自我修复。 不难发现，按照智能船舶的发展脉络，能够从技术层面逐渐减少直至消解人类值班驾驶员的角

色参与和职责范围，这也显示出包括智能船舶在内的人工智能“去人类中心化”的技术走向。

（三）归责的理论基础：过失理论与信赖原则

事实上，智能船舶发展的终极阶段即完全自主阶段将导致刑事归责的基础与注意义务的范畴面临危机。
第一，过失犯罪刑事归责面临归责主体的缺位。 人类甲板部值班驾驶员、人类轮机部值班轮机员、轮机长、船
长等角色在船舶运营过程中被彻底替代，原本由其承担的业务过失、监管过失责任也必然随之重新分配，否
则将造成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事故类犯罪中归责主体的缺位。 第二，以船舶驾驶员为主体构建的

避碰规则等重要操作规范，需要结合船基系统的“注意能力范围”“良好船艺”等重新进行会遇局面的避碰责

任分配。 第三，围绕以人为主体构建的整个过失犯罪理论体系也将面临重构。 传统刑法理论围绕结果预见

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构建，将允许的危险、信赖原则、注意能力等作为违法层面和责任层面的出罪事由。 在

使用系统等效替代人员对船舶功能进行控制的阶段，技术风险的常态化以及来自算法质量的限制将成为过

失犯罪理论体系重构的重要契机。
从刑法归责的角度来看，智能船舶航行事故的刑事责任主体的认定应当基于职责范围展开，围绕控制权

利归属探讨“谁决策、谁操作、谁授权、谁监督”四个层面的人与系统的关系。 但是，刑法上答责主体的认定

又不应仅仅关乎技术发展项下的责任分配，也应当包括基于职责范围和控制装置的管理监督在内而产生的

注意义务内容。 除此之外，为保障安全作业和运营而下设的船舶适航义务、救助义务、安全检查义务责任主

体也亟待厘清。 明确不同操控模式的智能船舶航行事故的刑事责任主体、注意义务范围及其可能构成的犯

罪类型，需要在解构船舶自主水平分级标准的前提下，通过拆分其态势感知、智能决策以及运动控制等职能

分工的方式确保责任分工的合理性。

三、智能船舶航行事故相关责任主体的注意义务与责任分配

智能船舶参与海上交通运输等作业，可能会造成人身、财产以及环境法益侵害。 在这些风险中，行为若

符合法规范所赋予的期待，则应当认为是被允许的危险，从而认定为违法阻却事由。 否则，违反相关法规范

所确立的规则并造成严重法益侵害的行为应当界定为刑事不法行为。 对此，笔者将结合新过失论等过失理

① 参见《中国首份智能船舶发展白皮书重磅发布！ ＷＡＩＣ ２０２３ 船舶论坛成功举行》，载搜狐网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ｌｌ．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６９５２８１０４６＿１２１１２４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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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信赖原则，从刑法教义学层面探讨智能船舶设计者、生产者、船端人员、岸基操控人员的注意义务范围与

责任分配，深度探究以智能船舶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与传统刑法理论的弥合，以便明晰智能船舶在不同操

控模式切换过程中的责任主体转换问题，进而重构智能船舶航行事故中的刑事责任分配体系。

（一）归责前提：自主航行系统不具有刑事责任主体的地位

在 ＩＭＯ 海上安全委员会提出的海上水面自主船舶的自主水平分级标准中，将“由船舶操作系统进行自

主决策和行动的完全自主船舶”作为最高自主等级的智能船舶，即由机器等效代替人类船长、值班人员对船

舶功能进行控制。 在此阶段，具有完全自主航行功能的船舶能否成为航行事故中的刑事责任主体并承担刑

事处罚成为需要结合自主航行系统特征和刑法责任理论予以解决的关键问题。
１．自主航行系统引发的法律人格之争议

对于包括自主航行系统在内的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的问题，刑法学界产生三类不同观点。
其中，持“独立法律人格肯定论”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一方面，强人工智能因为具

有自由意志而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认能力，即事实层面、规范层面的认识能力，而且强人工智能能够完全超

出设计和编程的程序控制从而自主支配实施行为，对行为具有百分百的控制能力；①另一方面，从智能机器

的罪责能力、行为能力、刑事可罚性以及刑罚感知能力方面可以肯定智能机器在法律层面的人格化意义。②

而持“独立法律人格否定论”的学者则认为肯定人工智能产品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并不具有刑法理论自洽

性。 当前持否定论的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否定人工智能产品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其一，从人工智能的属性

界定层面来看，因为人工智能无法满足主客体关系中的独立主体性，所以应当将其界定为高级工具、人类辅

助工具；③其二，从类人化特征角度层面来看，当前的人工智能不具备人类理性与自由意志④以及规范认识能

力⑤；其三，从刑罚目的视角来看，基于其缺乏涵盖财产、人身、人格等方面的独立利益，因此其受刑能力和刑

法的可谴责性存疑，⑥从而导致一般预防目的和特殊预防目的难以实现。 另外，还有持“独立法律人格限制

论”的学者认为，高度智能化的主体尽管具有工具属性的特质，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
基于此应当赋予人工智能船舶这类人工智能产品有限的法律人格。⑦ 事实上，很多学者对于人工智能是否

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这一问题的探讨脱离了具体智能产品的自主程度，这便导致不同学者对其各种功能

能力形成了差异化结论，缺乏必要的统一基础。 另外，当前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罪责能

力、行为能力等多项认定其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泛泛而谈，忽略了具体智能产品的操作原理与能力来源。 特

别是对于要求具体人工智能产品承担刑事责任的限制性因素，鲜有学者论及。 对此，笔者将结合具备自主控

制能力并能够自主运行的智能船舶对这一争议问题进行回应。
２．自主航行系统欠缺成为刑事责任主体的必要条件

刑法上的责任能力，由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组成，不仅是非难可能性的基础，而且是特定行为之意思形

成本身。⑧ 其中，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特定行为的社会意义、内容以及所致结果的认知能力，而控制

能力是指行为人支配自己作为或者不作为特定行为的能力。 从自主航行系统的运行过程来看，可以概括为

态势感知、决策分析、执行命令三个主要流程。 其一，从认识能力来看，自主航行系统是通过激光雷达、振动

传感器等感知传感器采集动态目标信息融合、航行条件信息等外部感知信息和设备信息、货物信息等其他内

部感知信息以完成态势感知这一环节的任务。 其中，部分感知传感器功能的实现是以机器学习技术为基础

从而实现识别行为的目的。 尽管从形式过程上看，自主航行系统的感知传感器所具备的功能与人类完成认

识行为与判断行为的阶段类似，都是通过记录—联想—推理而加工生成的，但是从信息获取的实质来源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观》，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２０⁃１２１ 页。
参见［德］拉塞·夸尔克：《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刑事可罚性》，王德政译，载《中州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第 ４８⁃５１ 页。
参见冀洋：《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体系不必重构》，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３ 页。
参见刘洪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的否定及其法律规制构想》，载《北方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５６⁃６６ 页。
在此观点下，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具体缺乏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意志能力。 参见冯洁：《人工智能体法律主体地位的法理反思》，载

《东方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４３ 页；还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缺乏遵从法规范的意志能力，参见时方：《人工智能刑事主体地位之否定》，载《法
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６７ 页。

参见郭旨龙：《中国刑法何以预防人工智能犯罪》，载《当代法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４７ 页。
参见马金星：《人工智能船舶引领国际海事规则体系变革》，载《中国海洋报》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第 ０２Ｂ 版。
参见张明楷：《刑法原理》，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８４⁃２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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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机器算法需要通过大量行为数据以及对先前典型事件的掌握并进行训练才能产生行为的经验，这一获取

经验行为的方式不仅缺少以人为主体的信息获取方式的多样化，而且本身受制于经验的数据库的限制。 其

二，从控制能力来看，自然人具有控制能力应当是指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具有支配能力。 如果行为人对自己的

犯罪行为缺乏控制能力，那么将因刑事责任能力欠缺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与人类不同的是，智能

机器还远远没有出现道德守法。”①另外，船舶的远程控制能力和航行控制能力依赖于远程控制系统和自主

航行系统的设备和部件的可靠性，并且船舶运动模型支配自身运动行为的方式和效果受到船舶运动巨大惯

性以及海洋环境的随机干扰。② 这两类风险因素的叠加导致自主航行系统对船舶行为的控制极易出现“理
想与现实的差距”。 因此，自主航行系统的控制能力本身是不完全的控制能力。 其三，从决策能力来看，智
能船舶的行为决策能力是指通过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从而形成决策并传达相应的信息。 这种决策的来

源是基于模糊推理等推理算法，获取训练经验，进而以活动目标和障碍物为对象的人工智能决策方式。 这种

机械性的决策能力很难说是以自由意志为基础而产生的能力，③更无法比拟人类的大脑。 仅仅从机能的罪

责理论入手而当然地认为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只因大规模介入人类生活就应当承认其罪责能力的

观点，④并不具有可取性，原因在于其忽略了具体人工智能产品决策能力的获取方式及其本身的限制性因

素。 更为重要的是，将自主航行系统认定为刑事责任主体，事实上忽视了“人因”这一航运中的重要要素，这
一要素不仅可能出现在接管行为、直接控制行为等业务过失的内容中，同时也是承担监管过失责任的必然要

求。 因此，这种认定路径具有一劳永逸甚至回避根本问题的难掩之处。 其四，从责任能力的判断要点来看，
对一个行为的意思形成过程能否进行非难本身更加具有研究意义，而自主航行系统的感知、分析、控制以及

决策等意思的形成过程并不具有刑法上的非难可能性，因此也就丧失了“人格的适格性”这一关键特征。

（二）船端人员的注意义务范围与信赖适用

随着自动化技术预设的边界条件以及覆盖场景的扩大化，自动化系统在人员在船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一

些如辅助决策的简单自主化功能。⑤ 例如，当前中国船舶控制系统主流技术是依靠自动舵机的使用，自动舵

机作为当前航运实践中较为常见的自动化设备，能够根据航向信号来控制舵机，自动地使船舶保持在给定航

向上定点直线航行。 使用的过程中需要依靠人类经验对其控制环路进行监督，从而防止海上交通风险的发

生。 航运实践中，因自动舵转换不及时或者未转换为手动舵极易导致船舶自沉、碰撞和触礁事故。⑥ 对此，
应基于不同航行场景细化辅助决策系统与人类驾驶员之间的刑法归责，并探讨信赖原则的适用空间。

１．夜间航行场景下船端人员的注意义务界定

随着船舶自动操舵装置控制系统的出现，驾驶台“一人值班”已经成为事实。 在只有一名值班驾驶员值

班时，值班驾驶员承担操舵舵手的职责，船长成为值班驾驶员合理、正确使用船舶自动操舵装置控制系统的

监督者，值班驾驶员需要根据船长的指示确定船舶自动操舵装置控制系统的使用时机。 然而，由于夜间能见

度差、视距受限，夜间成为船舶海上航行事故的高发时段。 因此，在使用自动舵作为操作控制装置时，操舵舵

手具有注意该自动操作装置航向和舵角的义务、遇到异常情况时的报告义务以及根据船长和值班驾驶员的

命令执行转舵的义务。 作为操舵舵手业务内容的直接监督者，值班驾驶员应当对于发出错误指令的行为负

责。 在夜间航行场景下，值班驾驶员所承担的检查自动操作控制装置的注意义务与操舵舵手的注意义务发

生重合，都需要对操舵舵手的第一项义务进行核查。 另外，作为操舵舵手的直接监督者，值班驾驶员应承担

操舵舵手将自动舵转换为手动舵任务的监督义务以及具体避让场景下的转换义务。
从职责范围来看，船长对包括值班驾驶员在内的整个船舶组织体系具有监督的义务和确保航运公司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ｏｍａｎ Ｄｒｅｍｌｉｕｇａ ＆ Ｍｏｈｄ Ｈａｚｍｉ ｂｉｎ Ｍｏｈｄ Ｒｕｓｌｉ，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Ｄｒｉｖｅｒｌｅｓｓ Ｃａ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Ｖｏｌ．１３：２９５，ｐ．２９７（２０２０） ．

参见孙旭、蔡玉良：《自主航行船舶的技术路径》，载《中国船检》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第 ３１ 页。
事实上，日本学界的通说观点认为责任能力的本质与自由意志密切相关。 参见马克昌、卢建平主编：《外国刑法学总论（大陆法系）》

（第 ３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９８ 页。
参见江溯：《人工智能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基于刑法哲学的证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１ 页。
参见孙旭、蔡玉良：《船舶技术：从自动化到自主化》，载《中国船检》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４７ 页。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台州籍散货船“ＣＨ”轮因航经密集渔区时未采取自动舵换手操舵等措施与从事捕鱼作业的“ＺＰＹ２３９１１”轮发生碰撞，造

成“ＺＰＹ２３９１１”轮沉没，船上 ７ 人失踪。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泰国籍油船“Ｔ”轮在驶往宁波途中，值班驾驶员疏于对自动舵进行监管，导致船舶操舵
系统一直处于自动舵保速保向自航的状态，在转向点未及时转向而导致船舶触礁，直接损失达到 ３０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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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体制在船上运行的义务，但是由于此时在“操舵舵手—值班驾驶员—船长”的执行工作任务模式中，
船长处于相对较远的监督圈层，那么其对于操舵舵手违反转换的注意义务或者疏于看管自动操作装置造成

海上交通公共安全侵害的行为，只要船长不存在违反自动操作装置的操作规定的情况，就不应追究船长作为

船舶安全监督管理者的刑事过失责任。
２．船舶控制系统故障情形中船端人员的注意义务内容

航运实践中，导致船舶失控的主要类型化原因包括主机故障、舵机失灵以及电力系统故障。 中国香港籍

货船“ＸＸ ＳＵＮ”轮进港计划停靠时，因驾驶台舵机控制系统故障导致舵机失灵，进而发生碰撞。① 从事故调

查报告来看，碰撞事故是由于舵机简操箱内两处继电器损坏而引发的驾驶台舵机控制系统失灵导致的。 从

理论上讲，船级社是该船舶自动操舵装置控制系统的产品设计者，如果能够查明是由于设计缺陷导致的舵机

失灵，那么应当追究船级社作为产品设计者造成严重法益侵害的刑事责任；然而，如果产品设计没有问题，而
是安装施工人员擅自改动简操箱电路原理图加装继电器，而船级社对此改动行为并不知情，那么不应当追究

其设计缺陷的刑事责任。 另外，舵机失灵这一系统故障尽管具有偶然性，但是并不能绝对免除该案引航员的

过失责任。 舵机失灵后至碰撞结果发生的时间范围内，引航员基于海上避碰规则的要求和良好船艺会衍生

出注意义务，并且在对碰撞结果的发生具有避免可能性的前提下，应当履行其结果避免义务。 然而，如果引

航员在该轮舵机失灵后采取的一系列恢复航行的措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良好船艺的要求上都不能达到避免

事故发生的效果，那么应当追究引航员在自动舵机故障的情形下未妥善履行其结果避免义务而产生的直接

过失责任。
３．船端人员与智能系统之间的信赖适用空间

在较低级别的自主航行阶段，智能航行系统、智能机舱系统等通过利用感知技术、传感信息融合技术和

状态监测技术所获取的状态信息和数据，对运行状态进行分析和评估，分别为船舶的航路、航速优化和设备

的管理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建议。 智能船基系统在此阶段承担感知并提供辅助决策的功能性职能。
刑法理论上对“信赖原则能否适用于人工智能产品与自然人之间”这一问题，存在不同观点。 有学者认

为，在刑法理论上，信赖原则理论探讨的是对其他自然人的信任能否对注意能力产生影响，而人工智能产品

并不具有自然人的主体地位，因此否定信赖原则的适用空间。② 而有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相比人工驾驶

模式，应当肯定驾驶人信赖自动驾驶系统、并依据自动驾驶的不同驾驶模式设定其对自动驾驶系统的可信赖

程度的做法。 人们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相信，如果机器按照设定来使用，会合乎规则地行动。③ 的确，作为

注意义务的限定原理，信赖原则最初主要是在交通事故案件的判例中进行适用，在存在足以信赖被害人或者

第三人不会作出不适当行动的场合，行为人以此为前提作出的恰当行为，即使因对方最终违反信赖期待导致

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也不能追究行为人的过失行为。④ 然而，随着社会治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提

高，信赖原则的适用范围不断向医疗活动以及企业活动扩展。 在智能航运时代，智能化系统也是与人类值班

驾驶员协同完成航行作业的重要“参与主体”，甚至随着自主化程度的不断升级，系统逐步能够在全场景下

自主决策并完成操作任务。 首先，辅助决策系统与在船船员业务分工明确。 船基系统通过利用雷达、船舶自

动识别系统等船载传感器设备以及信息处理技术设备获取外部环境信息和船舶自身状态信息，进而提出航

速优化、航线规划、智能避碰等决策建议，最后由在船船员确认后发出指令并实施运维措施。 换言之，船基系

统承担感知与决策建议的职能，而人类驾驶员承担控制指令的职能。 其次，这种业务分工具有充分的制度规

则作为保障。 智能船舶的作业范围包括船舶航行、锚泊和装卸货多重工况场景的业务领域。 以避碰规则为

代表的海上和内河航行规范为智能船舶实现由人类驾驶员作为控制主体向人机共融的决策与协同控制模式

转变提供制度规范与法治保障。 随着在船船员与船基系统之间的分工得到相应调整和更新，应逐步破解适

用障碍并增加特殊规定。 最后，辅助决策阶段的人类驾驶员与船基系统的关系并未脱离监督关系的本质。

①

②
③

④

参见《舵机失控撞码头，这份报告太有价值！ 舵机失控原因、引水失误、船长责任很详细！》，载船舶讲武堂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 ／ １２１７ ／ １１ ／ ７２９４５３３５＿９５１９７９２４２．ｓｈｔｍｌ。

参见皮勇：《论医疗人工智能的刑法问题》，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６ 页。
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机器人、人工智能、伦理与法律———科技法的新兴基础问题》，林信铭译，载《刑事法评论》２０２２ 年

第 ２ 期，第 ７８ 页。
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 ３ 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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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者的清晰业务分工为基础：一方是履行接管、控制、指令的监督义务主体，另一方是承担结合感知内容提

出决策建议的被监督义务主体。 以船基系统为代表的被监督者的稳定性与技术成熟度甚至高于一般的人类

船员，故而船舶组织体系内的人类监督者具有相信船基系统能够采取适当行为的根据。 基于此，应当肯定信

赖原则在人和系统之间不同控制模式下的适用。
通常来说，在使用船舶自动操舵装置控制系统航行时，值班驾驶员至少每个小时都检查系统的运转情况

并核对电、磁罗经的航向的正确性。 因此，智能化系统的使用并未切割值班驾驶员以及船长的监督检查义

务，甚至要求较高的人因干预程度。 智能化系统承担辅助决策功能，最终需要人工发出指令并实施措施，这
便决定了信赖原则的适用空间只能达到较低的程度，不能期待系统自动完成转换程序，甚至在进出港口、狭
水道等时独立完成航向控制的任务。 如果值班人员并未违反船舶自动操舵装置控制系统的使用规则，那么

不应以缺乏信赖原则的适用领域而否定其适用。 其中，船舶自动操舵装置控制系统和其他辅助决策系统的

使用规范是值班驾驶员和船长的结果回避义务产生的重要来源。 因此，在辅助决策功能阶段，值班驾驶员或

者值班轮机员不能依赖智能航行设备、智能机舱设备的自动化而疏于对船舶安全运行和作业的监督。 另外，
尽管自动操舵装置控制系统根据态势感知会产生反馈信息，但最终决策者仍然由值班驾驶员或者船长担当。

事实上，在不同控制模式或者不同自主程度中，随着责任船员对技术的监督范围和空间的逐渐缩小以及

人因干预程度的逐渐降低，信赖原则在人与自动控制系统之间的适用范围呈现逐步扩大的状态。 其中，辅助

决策作为智能船舶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从局部智能向完全智能功能转向的起始点。 在辅助决策阶段应当满

足信赖原则最低限度的适用空间。 原因在于，一方面，在系统承担辅助决策功能的情况下，船基系统承担系

统感知、辅助决策并提出建议的功能，这一功能的后续环节需要船员确认后给出指令并实施相关运维措施。
如果能够证明在船主体已尽到合理的职责和监督义务，并且对航行事故的发生不具有预见可能性，那么应当

否定其责任的承担。 另一方面，船舶自动操舵装置控制系统或者辅助决策的相关系统的设计和使用的目的

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力，保持航向控制的高精度。 一旦完全否定信赖原则在人和智能化系统之间的适

用，那么值班驾驶员作为智能化系统的监督者将需要无时无刻地全方位监视设备的安全运行，这也意味着智

能化系统的出现并没有降低值班驾驶员的工作压力，反而增加其工作负荷。 由此，基于对危险源的支配与监

督的义务，值班驾驶员或者船长对于智能控制系统的故障以及造成危害结果和因果过程的预见可能性，应当

限定为其遵守海上交通管理法规以及相关操作规程的行为。 如果值班驾驶员或者船长按照该操作规程和守

则范围行事，那么应当认定其对具有辅助决策功能的相关系统的故障等超出预见可能性范围的事项不具有

刑事归责的可能性，进而否定其成立过失犯罪。

（三）智能系统的生产者的注意义务与责任分配

当智能系统中最核心的运动控制系统出现故障，生产者是否需要因系统或设备故障而引发的船舶碰撞、
沉没等海上交通事故承担刑事责任？ 对此，有学者认为，囿于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人类所掌握的人工智能

技术无法做到将安全风险降低为零，亦即人工智能技术的愈发成熟是人工智能的安全系数与标准提高的基

础。 在此情形下，便不应当追究研发者和使用者的刑事责任。 对于最终导致的危害结果，可以按刑法中的意

外事件处理。① 进而，由于人工智能具备深度学习能力，其预测和作出的决策可能超出设计研发者或生产者

的预见，预见性的缺失使得其决策脱离人类的控制，造成的损害后果难以直接归因于人类。② 事实上，这并

不影响智能系统的生产者或者制造商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地位。 严格控制智能系统与设备的技术风险是生

产者或者设计者履行注意义务的重要目标。 详言之，可以将智能系统生产者或者设计者的注意义务划分为

设计合理义务、使用提示义务以及故障警示义务。 在系统设计的研发方面，生产者应当尽到适当的注意义

务，使得自主驾驶系统的装载、自主航行船舶的设计符合自主航行系统设计规范的要求，并能够通过技术路

径防范可能造成事故的安全风险；在生产者的使用提示义务方面，应根据智能船舶的性能以及使用状态，提
示限定应用的范围和安全运营的条件，例如地理条件、环境条件以及其他航行限制等；在生产者的故障警示

方面，智能系统在进入市场之前应当完成安全测试，确保各项设备之间完成最佳匹配。 因此，生产者、设计者

①
②

参见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７ 页。
参见龙敏：《自动驾驶交通肇事刑事责任的认定与分配》，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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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对智能系统或者设备的管理支配地位，应当从义务的来源层面肯定智能系统或者设备的生产者、设计者

对于所研发的系统或者设备的技术缺陷所造成的严重的法益侵害结果，承担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

品罪的刑事责任。 对于生产者即使履行上述注意义务仍不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行为，是否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 对此，新过失论和修正的旧过失论均将结果避免可能性作为理论核心，将具有风险升高可能的行为与

实现风险的行为进行严格区分。 尽管生产者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可能在风险升高方面贡献力量，但由于缺

乏结果避免可能性，其遵守法规范要求的义务的行为也被视为无效行为，不应在刑事领域追究其不法责任。

（四）岸基操控人员的注意义务与责任分配

未来智能航运时代，远程遥控将与具备部分自主功能的智能船舶结合成为自主航行船舶展开商业化运

营的主要形式。 所谓远程遥控，是指船舶能够被远程控制中心控制，以通信传输、环境感知、定位导航等技术

为支撑，从而实现部分自主运行，降低人类船员值守压力的驾控模式。 根据 ＣＣＳ 发布的智能船舶的相关规

范，依据有无船员在船将远程遥控模式划分为遥控模式以及遥控与自控结合模式。 在遥控模式功能下，远程

控制站在接收船舶的状态信息、环境信息以及第三方支持信息后，对船舶的推进和操纵系统、通信与信号系

统实施从泊位到泊位的各个航行场景的全面遥控操作。 远程控制站实施态势感知、局面判断和决策操作。
而在遥控与自控结合模式功能下，船员作为船舶状态的监视者，承担对船舶状态的监督义务和紧急阶段的接

管义务。
１．遥控模式下岸基操控人员的法律地位与注意义务

远程控制中心以远程控制、指挥和监督的方式在智能船舶的运行中发挥关键作用，是由对远程控制船舶

进行控制、指挥以及监督的一个或者多个站点组成的。 在遥控模式这一远程控制模式下，远程控制站成为行

使船舶控制权限的唯一来源。 就其内部组成来看，远程控制站在人员配备上包括远程控制站的岸基操控人

员、系统设备管理人员以及维护人员。 与道路交通领域的高度自动驾驶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有所区别，遥控

模式中航行系统的控制位置并未处于本地，岸基系统设备管理人员对于系统失灵等故障提示，具有排查故障

来源并及时进行应急干预的监督管理义务。 正是基于这种保证人地位，如果其违反具体操作规程中的监督

义务，造成对公共安全法益的重大侵害，那么在现行刑法体系中则应当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当前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对于岸基操控人员的法律地位问题尚未达成一致。 有学者认为，其法律地位应

当等同于船长，原因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９４ 条第 ４ 款（ｂ）项要求船旗国确保悬挂该国国旗的每艘船

都由具备适当资格的船长负责。 特别是根据智能船舶规范的要求，为确保操控人员对其操控的船舶的性能

足够熟悉，远程控制站的操作人员应当具有船长证书。 事实上，尽管遥控模式下的智能船舶是以岸基遥控的

方式控制船舶航行等具体工况，但是这并不影响最高指挥者对船舶的驾驶和管理。 远程控制站的岸基操控

人员应当是船舶监督权与控制权统一结合的责任主体。 因此，船长或承担船长职责的人员具有关注和采取

措施确保船舶安全操作的结果注意义务，应当遵守海事管理机构的规定并对智能船舶的安全航行负责。 虽

然岸基操控人员的工作空间与传统意义上船长的工作空间相比存在异化，但是其工作性质与业务内容并未

发生根本性变化。 对发生在海上公共交通领域、由于岸基操控人员的不当操控行为引发与他船的碰撞事故

且造成重大人身伤亡的情形，应当追究岸基操控人员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从而实现对海上交通公共安全

法益的刑法保障机能。
２．遥控与自控结合模式下的岸基操控人员的报警义务

根据 ＣＣＳ 智能船舶分级标准，在遥控与自控结合模式功能下的远程控制船的控制位置分为远程遥控位

置和船上控制位置。 一般情况下，遥控操作人员能够在远程控制站实现对船舶在不同航行场景下的航行操

作遥控，只有在应急状态下船上控制位置才能够接管船舶的控制操作。 由此，在两个不同模式的控制权之

下，如何进行注意义务与责任范围的划分显得尤为重要。
远程控制站除了应当具备制定航行计划、显示控制状态、感知航路信息等功能以外，根据远程控制系统

的设计要求，还应当具备正常运行时的检查、监测功能以及设备故障时的报警功能。 这一功能衍生出的报警

义务不仅是刑事归责的重要判断标准，而且是船上控制站接管控制权的重要基础。 因此，如果远程控制系统

未在监测到设备故障时向船上以及远程控制位置发出故障提示信息，导致船上控制位置中的驾驶台控制、集
控室控制不能及时接管控制权，发生沉没或者与他船的碰撞事故，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将依据未履行报警



４８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５ 卷

义务的系统故障原因来圈定刑事责任主体的范围。 其一，如果基于远程控制系统的功能设计问题导致不能

报警或者报警不及时，发生重大航行事故的，那么应当追究系统生产设计者的刑事不法责任。 其二，如果未

能及时报警的原因在于远程控制系统的通信设施配备与设置不具有足够的带宽，导致不能进行有效的语音

和数据通信，那么应当具体分析当前的通信技术水平能否实现智能系统的有效支撑功能。 应当注意的是，受
制于技术，卫星通信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远程遥控技术，在船岸通信时可能受到恶劣气象状况的影响，因
此在归责时应当考量技术限制本身导致事故发生的结果预见与避免的可能性。 即使发生重大航行事故，如
果此种技术风险应归纳为技术演进背景下的被允许的风险，也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其三，如果航行事故的原

因在于远程控制系统的设备管理维护不到位而导致设备功能不能有效实现，从而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那
么远程控制系统和设备的管理人员基于保证人地位，应当因管理过失承担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事责任。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遥控与自控结合模式功能下的船舶，若远程控制站发生系统故障导致船舶的远

程控制功能受到影响，则处于船上控制位置的船员具有转移控制权的注意义务。 原因在于，此时船上的控制

位置是控制权转移后的唯一控制位置。 因此，只有场景感知系统或者远程控制系统发出预警信息，船上控制

站主动接管或者自动接管船舶操作控制权以后，船上驾驶控制站的设备操作管理人员才存在履行安全控制

操作的注意义务。 因此，在安全警报发送以前，船上控制站的设备操作管理人员对船舶的安全操作仅仅具有

一般意义上的监督义务，而对于远程控制站违反安全管理和合理操作控制的行为造成的危险缺乏履行结果

避免义务的正当性依据。 一旦船上控制站接管操作控制权，将依据不同船舶操控场景的需要选择驾驶台控

制、集控室控制或者就近控制。 由此，基于对船舶的安全控制支配权产生具体的注意义务。

（五）船舶管理者的注意义务范围与责任分配

传统船舶时代，航运公司具有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的义务。 该义务的内容涵盖建立船舶组织体系内部和

岸基的安全管理制度。 其中，船舶组织体系内部的安全管理制度主要体现在船员适任、满足最低安全配员、
货物适运以及船舶适航等方面。 智能船舶时代，航运公司的安全管理义务的内容也将随着船舶控制方式的

转变有所扩容，不再局限于船舶分工体系内部以及航运公司，还应包括远程控制站的安全管理事项。 除远程

控制站和船上控制站的人员配备、资质、值班要求以外，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安全管理注意义务：其一，建
立船舶组织体系之外的远程控制站的安全管理体系。 远程控制站的设备和人员配备应当与支配控制的数量

相匹配。 其二，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内容也愈加成为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建立的重要方面。 例如，建立

健全网络安全风险管理可操作性程序和内部预防控制流程，设立专门的网络安全管理岗位并明确管理职责，
从而防范和控制智能船舶网络风险。 其三，程序性事项的安全管理义务。 例如，遥控操作程序、应急响应程

序以及设备和系统的维护程序。 因此，航运企业或者船东作为智能系统的监管者，如果违反法规范赋予的管

理层面的注意义务，造成海上公共安全法益侵害的，仍然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四、结语

“人工智能正在开启一个从技术创新到普及，再到责任的全新发展循环。”①在人工智能时代，仅仅通过

关键技术手段实现航行事故的绝对避免并不具有可行性，尚需要法律控制这一社会治理手段配合完成。 与

发生于道路交通环境的自动驾驶事故相比，智能船舶航行事故中的过失主体更为多元、注意义务圈层更为复

杂和重叠。 尽管以车辆为载体的自动驾驶技术的研究早已纳入刑法学者的视野，但对于智能船舶自主航行

事故的刑法归责问题一直缺乏必要的关注。 随着智能船舶的迅猛发展与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海上交通领

域的基本规则和操作规范必将发生颠覆性的变革。 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法律治理手段在应对多重技术

风险时的“捉襟见肘”，尤其当智能船舶进入自主航行阶段，终将面临如何处理智能系统生产者、岸基操控

者、船端操控人员以及航运管理者的刑事归责等问题，而这不仅涉及刑事法律，甚至关涉刑事政策、算法霸

权、道德伦理等多个维度，有必要尽快对相关问题予以明确。

① ［美］布拉德·史密斯、［美］卡罗尔·安·布朗：《工具，还是武器？ 》，杨静娴、赵磊译，中信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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